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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论：恩典与救恩的确据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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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新生儿降生到了一个充满爱的敬虔家庭。这个婴儿拥有

那么多他自己意识不到的祝福。他有生命，尽管他根本还不清楚生命

的概念。他的父母为他预备了一切所需，有滋养他的食物，有给他保

暖的衣服，还有给他遮风挡雨的房子等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有

一位深爱他、喜悦他和珍惜他的父亲。但父亲会对这样的现状感到满

意吗？答案是：不。他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他还希望孩子能认识他的

爱并因此而得到祝福，他希望孩子能在为他所做的一切供应中看见并

享受这爱的记号。父亲喜欢看见的是，他的爱清楚地表现在了儿子对

此事的确信上。这为我们描绘了恩典与救恩确据的教义。一个人能否

确信自己真正拥有得救性的信心，能否确信自己确实处在恩典与救恩

的状态中呢？倘若如此，他们又是如何得到这一确信的？我们要在本

课中解决这些问题。

在系统神学第五单元的系列课程中，我们将致力于学习救恩论的

教义。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根据圣经探究圣灵如何将基督的救赎应用在

信徒个人的灵魂中。在本单元的最后一课，我们要一同学习确据的教

义。

首先，让我们用一段经文开始我们对这一教义的学习。《约翰一



书》第 5章 13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这节经文里，约翰告诉了我们他写这

第一封信的主要目的。他在福音书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请回想《约

翰福音》第 20章 31节，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在《约翰一书》第 5章 13节，我们发现约翰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他

写信的目的是让灵魂得以信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渴望看

见人们来信基督，全然地投靠基督的位格和祂的救赎之工。但这还不

是全部。他渴望的是，如果一个人是信徒，他能够知道自己有永生。

因此，他不仅渴望他们藉着信心与基督联合，让自己处在恩典的状态

中，他更想让他们知道并心中深信自己已经从罪中得救，已经不再死

在过犯罪恶中，不仅如此，还要深信上帝已经让他们在基督里得着新

的生命，而他们也拥有将来在天堂中永生的确信。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每个信徒都可能在救恩中得到信心的

确据。第二，有些信徒需要确据，但却没有。我们也可发现信心与确

据之间的关系。确据是从信心的根上长出来的果子。唯独那些有得救

性信心的人可以拥有也应该拥有纯全的确据。重点是首先产生对基督

的信心。有些人试图忽略信心的必须性，继续相信自己平安，认为自

己已经得救了，其实他们并没有。这实在是一个问题。因此，约翰在

圣灵的默示下写信，目的是陪伴这些灵魂，在信心与确据的问题上帮

助他们。其实，在所有其他议题中，整个《约翰一书》都与确据的问

题相关。约翰指出，基督是信心的对象，他为信心的果子提供了清楚



的记号或证据，揭露了那些没有确信根基的人，并坚固了那些有圣经

根基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真信徒得到救恩的确据。你

应当在这样的光照下再回过头好好读读《约翰一书》。

以上是对确据教义的初步介绍，但就像其他课程一样，我们还需

要进一步解释它的细节和一些重要特征。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要一同探究圣经对于确据在救恩论中的重要性有怎样的教导。所

以第二大点，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视角学习确据。

第一，确据指的是真信徒所拥有的对自己身处恩典状态和身为救

恩后嗣的个人性的把握与确信。这个定义至少在其简单性上，是很重

要的，因为该定义说的不是完全在人之外的救恩的根基，而是信徒已

经因着福音而得救的个人性的确信与把握。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8章 1段说：“凡假冒为善和其他未重生

的人，虽然可能凭虚假的希望和属肉体的自负，自己欺骗自己，以为

已经得蒙上帝恩宠，处于得救的状态；其实他们的这种希望必要落空；

但那真信主耶稣，诚心爱祂，努力用无亏的良心行在祂面前的人，在

今生便可以确知自己已处于恩典之中，并且可以欢欢喜喜地盼望上帝

的荣耀，这盼望永不会使他们羞愧。”《威斯敏斯特信条》区分了用虚

假的确据自欺和拥有真正的得救性信心并确信自己在恩典状态中的

这两种人。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想将人分为四种是很有帮助的。让

我们来详细说明这四类人。

第一种是那些已经得救且知道自己得救了的人，这些人有确据。

第二种是那些已经得救但自己却不知道的人。他们没有确据，对自己



身处恩典状态中这件事没有确信和把握。第三种是那些没有得救却错

误地相信自己已经得救的人，他们的确据是虚假的。第四种是那些没

有得救也知道自己没得救的人，他们显然没有确据。因此，一共有这

四种人。在本课中，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二和第三这两种人。那

些得救却没有确据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得救了，还有那些没有得救

却错误地相信自己已经得救的人。

让我们从第三种人开始，这种人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人没有得救

却以为自己得救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不是吗？耶稣对这个问题做

出过警告。在《马太福音》第 7章 21-23节，就是登山宝训的结尾部

分，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

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

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可见，有些人可能离天国很近，但却不在

天国里面。我们等下再详加学习这一点。

再来看第二种人，那些已经得救自己却不知道的人。他们不确信

自己得救，这也是基督徒的真实经历。就像本课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

个孩子，这种人需要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方法获得有关自己状态的稳

固的确信。《彼得后书》第 1章 10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

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

脚。”圣经劝勉每个信徒要将获得确据当作自己个人的追求。这是通

过让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来完成的，而非由他人告诉我们，我



们已经得救了。

第二，《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8章 2段说：“这种确信不是一种

空幻的臆测与或然的信念，基于可能有错误的希望，而是一种由信所

生的无谬的确信，基于上帝拯救人的可靠应许，基于心中存有得到这

些应许所必有的诸般美德的明证，又基于赐人儿子名分的圣灵与我们

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受了

祂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就让我们来到了问题的核心。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我

们的，圣经所教导的真实的信心的确据基于三件事情。就像一个三脚

凳，它需要全部的三条腿才能立得住，一个人要想有确据也是这样。

当我说到确据的凭据时，我指的是获得确据的途径，而非救恩所倚赖

的根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组成确据这个凳子的三条腿。

第一条腿是客观的，是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也就是说，它是救恩

的应许。确据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救恩的应许。其实获得确据的主

要方式就是仰望福音中上帝在基督里的信实。应许就像窗户一样，我

们透过它们看到了那位赐应许者。因此，合乎圣经的确据总是以基督

为中心的。我们当在基督的应许中抓住祂。让我们来看看这点是如何

在圣经中得到呈现的。主晓谕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耶

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

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说：“我们彼此辩论。你们

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还可

以列举许多类似的经文。这些就是主赐下的福音应许，我们应当在主



面前紧紧抓住。

尽管我们的感受总是变动不居，但上帝的应许却是不改变的。它

们是稳固的。“祂的信实直到万代。”“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因此，我们首先要照着主在祂所赐的应许中的自我启示来注目基督。

一个人来到圣经面前，而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然后

这人说：“我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因此，我得救了。”我们从上帝赐

给我们的应许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确信。倘若我们来到祂面前，祂绝不

会丢弃我们。我正来到祂面前，因此，祂不可能丢弃我们。我们就是

这样相信基督，就近基督，并为着救恩单单抓住基督。应许带给我们

盼望、鼓励和确信。

第二个组成部分，凳子的第二条腿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是在

我们里面的，是儿子的灵所作的见证。它的基础是，比如，《罗马书》

第 8章 15-17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

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

作后嗣。”这里说的是圣灵在祂百姓心中的奥秘工作。圣灵与我们的

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使信徒确信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是

永生上帝的儿女。圣灵藉着圣道作工，在祂相信的百姓心中印证祂的

爱。

第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外显性的。这指的是信徒生命中恩典

的记号与果子。圣灵与圣道是不可分开的。只有圣灵而没有圣道，人

就会偏向神秘主义。而只有圣道没有圣灵，人又会偏向理性主义。因



此，当我们说记号的时候，是在指得救性信心所结的果子。我们确信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看见祂通过我们生命中圣灵的果子而被彰显

出来。当你看见圣灵的果子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不可能是人为的。这

不是自然人自己能做到的事。我们在自己里面注意到一些事情。比如

为罪忧伤，爱慕基督，信靠上帝的话语，还有《加拉太书》第 5章所

列举的圣灵的果子。

所有这些事情都能让信徒确信他的里面已经有了根，他有了真信

心，因为可以看见信心的果子，因为这果子绝不可能是人为的。这也

包括那些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事情，比如顺服。《约翰一书》第 2章 3-5

节说：“我们遵守祂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祂。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祂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

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

里面。”《约翰福音》第 14章 15节和《约翰一书》的其他地方也有类

似的表达，这是在告诉我们，认识和爱慕上帝，处在恩典状态中是通

过顺服祂的诫命得到显明的。

因此，这个果子是可以让人觉察到的，它是得救性信心的可见记

号。《雅各书》第 2章 26节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成圣的记

号确实可以坚固一个人的确据。与之相反，悖逆可以削弱我们的确据。

正因为如此，自省才是不可或缺的。《哥林多后书》第 13章 5节说：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

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自省对于获得确据

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你必须在圣灵的帮助和圣言的光照下省察自己，



好知道自己的灵魂中是否拥有得救性信心和恩典的记号。

我们需要全部这三个组成部分。倘若我们只关注其一，事情就会

变得扭曲。我们需要关注和抓住应许，这些应许带给我们鼓励。我们

需要认识圣灵的见证。我们也需要省察自己生命中信心的果子。

第三，确据并非信心的本质。也就是说，信心的本质并不会自动

地产生确据。《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8章 3段说：“此无谬的确信并

不是信心的本质，一个真信徒在获得这种确信以前，他也许要长久等

待，并与许多困难奋斗；可是，因为圣灵使他能够知道上帝所白白赐

给他的事，所以他可由于善用普通的蒙恩之道，毋须特别的启示，就

获得这种确信。因此人人都当更加殷勤，使自己更加确知是真正蒙召

和被选的；如此，在自己心中便可以加增圣灵里的平安与喜乐，对上

帝的爱慕与感谢，并在顺服的本分上力上加力，在顺服中甘心乐意，

这些都是此种确信当生的果子。但这确信绝不会使人趋于懈怠放荡。”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教牧实践中如何对

待软弱的羊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确据不等于他们

没有信心。没有确据不等于没有信心。这一点在帮助那些陷入挣扎的

灵魂的时候十分重要。确据和信心直接的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我前

面已经说过，确据是信心所流露出来的一部分，而非信心本身。信心

是根。信心的直接行动是信靠救恩的基督，而确据则是确信救恩是属

于我们的。将这二者混淆，就成了信心的行动是相信我们是荣耀的后

嗣，而非信靠基督好让我们成为荣耀的后嗣。你发现重点了吗？重点

是，倘若我们说确据是信心的本质，那信心的行动就是，我确信自己



是基督徒，我确信自己在恩典的状态中。这样就强调错了重点，不再

是信靠基督，而是无论如何都相信我们在恩典状态中的信心。就信心

的行动来说，这是错误的相信对象。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确据不

是信心的本质，有些信徒确实会在确据的问题上陷入挣扎，但他们却

拥有真实的得救性信心，而这个教义有助于我们去帮助他们。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说，第五，真信徒在确据上陷入挣

扎是真实存在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18章 4段说：“虽然真信徒

得救的确信可能因各种缘故而被动摇、减弱或间断，如因忽略保守它，

或因坠入某种损害良心、叫圣灵担忧的罪，或因遇着某种猝然和猛烈

的试探，或因上帝收回祂的面光，甚至让敬畏祂的人也行在黑暗中，

而无光照；但他们绝不会完全缺乏上帝所赐的生命的种子和信心的生

命，也绝不会完全缺乏对基督和弟兄的爱，以及诚实之心和尽本分的

良心。藉着这一切，圣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恢复这种确信。同时，藉

着这一切，他们可以获得帮助，而不至于绝望。”

因此，信徒会在确据的问题上陷入挣扎，不仅是第一次得到确据

的时候，也包括得到确据之后，都会有争战。它来自于《信条》在以

上所提到的那些事。它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罪和试探，也可能是出现

的各种各样搅扰我们的事情。然而，我们当使用蒙恩之道，就是主所

赐的那些管道，藉着它们来寻求主爱我们的稳固确信。《哥林多后书》

第 1章 12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

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

样。”我们必须要快点。



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学习这个教义。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现代福音派的趋势，一些人将之称为“轻信主义”。该观点教导，

凡告白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当立时得到确据。比如，在阿米念主义的

传福音方式中，有人离开座位，经过教堂过道，来到台前做一个决志

祷告或者签一个献身卡等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被告知自己现在就

有得救的确据了。这种观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它假定一个人能将确

据赐给另一个人，这是错的。在上帝对一个人说平安之前，我们不可

对他说平安。它也扭曲了圣灵主权的工作，就是祂按着自己的时间和

方式使个人领悟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平安。它也否认了有时对于新信徒

来说，获得确据是生命中一件循序渐进的工作。它也没有体现出，即

使对于刚强的信徒而言，他们的确据都会时常出现阴晴圆缺。它给一

些人注射了真福音的预防疫苗，在他们可能还没有真正归信的时候，

就给了他们无谬的确据，因此，这是让一个人确信他已经得救了，而

原本他可能根本没有得救。这会对他们的灵魂带来伤害，以上就是这

个观念的问题所在。我们一定要提防这个趋势。

第二个方面，或第二个团体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认为，除

了一些极其稀少的特殊启示之外，个人是不可能有得救确据的。因此，

他们也认为人不当渴求确据，因为没有确据会让人们不断努力地藉着

善行改善自己，会让他们不断使用天主教圣礼，不断给教会奉献等。

在这一切之中，恩典丢失了。恩典会因为任何一个罪而失去，而唯有

通过忏悔才能重获恩典。因此，针对一个人是否进入了永恒的安息会

出现无休止的问题。所以，罗马全然拒绝确据的教义。



即使是在更正教内部，有些人也持有与福音派轻信主义完全相反

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确据是不寻常的，对于信徒而言它不是普遍能

得到的东西。那些想要在今生获得确据的人，只有经过一生之久的煎

熬和挣扎才能得到。该观点通常的特点就是关注自己，而非关注主耶

稣基督。它来自于单方面强调藉着用自省审视内心的方式获得确据，

却没有给予上帝的应许当有的地位。这样就会出现失衡。它也忽略了

新约当中大量对确据这一祝福的强调。事实上，它可能源于对上帝的

扭曲观点，这种观点将上帝描绘成一位不希望儿女知道祂的爱的父亲。

因此，这会滋生不信，而非坚固信心。焦点完全集中在来到基督面前，

而忽略了那些已经来到祂面前且在爱中与祂同行的人。这会让信徒无

法在成圣中长进，因为救赎的真正目的和实现它的动力都被除去了。

第四大点，我们现在来给自己做些实践性应用。第一，确据是身

为基督徒的重要特权之一。每个信徒都当寻求确据。这是何等奇妙的

事，上帝藉着圣灵将祂的爱厚厚浇灌在祂百姓的心中，为的是让我们

认识并沉醉在祂的爱中，为的是让你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位恩惠和慈爱

的天父。什么样的父亲才真的会不让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确信他对他

们深沉又丰盛的爱呢？是的，父亲会管教他们，但即便如此，祂渴望

的依然是彰显自己的爱。信徒的天父已经定意了要让祂的儿女在福音

中大大地享受祂深爱他们的确据。而这个确据会产生出强烈的属灵喜

乐。

它还会在这个极为动荡的世界激发内在的平安，正如《腓立比书》

第 4章 7节所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它还会坚固我们抵挡罪。这就



好像一个认识到父爱的孩子渴望努力讨祂喜悦。所以这会加增信徒对

天父的爱。作为结果，确据也让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充满活力。领悟到

我们蒙上帝所爱，属于祂的家庭，这会激励我们为祂国度的扩张而努

力侍奉祂。而我们对主的侍奉得到坚固又会照亮我们对主的见证。的

确，一个有确据的基督徒可以成为这个黑暗不信之世界的真光。信徒

能够说：“快来看一看主为我的灵魂所做的事。”这会让他们的见证充

满光彩。

想想保罗在《罗马书》第 8 章 38-39节的话，他说：“因为我深

信”，这是保罗的确信、把握和确据，“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指出，确据在于看见上帝百姓所得

救赎的全貌。他回首遥想拣选，又向前眺望得荣，这些都是上帝对祂

儿女不离不弃之爱的记号。

在本课中，我们一同初步学习了圣经对确据的教导，了解了确据

是上帝救恩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我们身处恩典和救恩的状态中

并有真实的得救性信心的确据，是我们应当从主那里寻求和获得的。

它会使我们在主里产生稳固的喜乐，并使祂主权的恩典得着称赞。

本课是我们救恩论这一单元的最后一课。在系统神学的下一单元

里，我们要一同学习圣经对教会论的系列教导。


